
● 洛龙区和伊滨区车辆到洛阳市财顺汽车检测有限公司
● 龙门石窟园区车辆到市环保部门设在车管所服务

大厅的环保窗口
● 瀍河回族区和老城区车辆到九州机动车登记服务站

（瀍河回族区九都东路和启明南路交叉口）
● 西工区车辆到洛阳市永顺汽车检测有限公司或德众

机动车登记服务站（西工区纱厂路82号）
● 涧西区车辆到洛阳市谊隆车辆综合检测中心或

洛阳市舜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
● 高新技术开发区车辆到洛阳市舜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
● 吉利区车辆到洛阳易达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
● 市直行政事业单位车辆到市行政服务中心环保局窗口

在各县（市）注册的机动车辆到所在县（市）机动车尾
气检测站环保标志发放窗口补办

补办环保标志地点

● 洛阳市圣旺广大工贸有限公司（开元大道25号）
● 洛阳市永顺汽车检测有限公司（王城大道88号）
● 洛阳市舜通汽车维修有限公司（涧西区武汉路南段1号）
● 洛阳市财顺汽车检测有限公司（龙门大道339号）
● 洛阳市一运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（龙门大道136号）
● 洛阳市谊隆车辆综合检测中心（西工区红山办事处

衡山路310国道口南）
● 洛阳易达汽车检测服务有限公司（吉利区汽车站东站院内）

各县（市）均建设了机动车环检站，一般在安检站附近。

城市区机动车尾气检测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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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·要览

目前，我市绿色环保标志管理与机动车
安全技术检验同步进行。对环检合格的车
辆，核发绿色环保标志，有效期限与机动车
安全技术检验的有效期限相同；检测不合格
的，由市、县（区）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
令限期治理并复检，超过治理期限或者复检
后不合格的不得上路行驶。未参加排气检
测或者检测不合格的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
机构不予核发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合格标
志，机动车综合性能检测机构不予核发检测
报告。

已到安检时间的机动车辆，可顺便

到我市指定的检测站进行环检，领取绿
色环保标志。

2013年1月 1日至今，城市区已通过
安检尚未进行环检的车辆，到原安检站
免费进行环检；已进行环检且合格但未
领取环保标志的，可携带车辆行驶证到
所进行环检的检测点免费领取。

各县（市）在2013年1月1日后通过安
检的汽油车辆，到所在县（市）机动车尾气检
测站环保标志发放窗口免费领取环保标志；
已通过安检的柴油车辆，需到所在县（市）机
动车尾气检测站免费进行环检。

□记者 程芳菲 通讯员 赵亚虹

昨日，记者从市环保局获悉，近日出台的《洛阳市人民政府
关于城市区限制尾气排放不达标机动车辆通行的通告》（以下简
称《通告》）规定，自2014年1月1日起，每日8:00至18:00，城市区
部分区域将限制尾气排放不达标的机动车辆通行。

未经环检合格的机动车辆进入限行区域，是否有相应的
处罚措施？《通告》规定，环检合格标志的有效期限与机动车
安全技术检验的有效期限相同，环检合格标志应张贴在前窗
右上角。

凡未取得环保检验合格标志进入限行区域的，将由公安
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
和《河南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》的相关条例，对违规车主处罚
100元记3分。

此外，2014年1月1日至6月30日为限行过渡期，在过
渡期内违反限行规定的，以劝告教育为主。

按照相关规定，凡是2012年1月1日至
今在城市区注册入户的小型、微型非营运载
客汽车及2013年1月1日至今在城市区注
册入户的营运载客汽车、载货汽车和大型、
中型非营运载客汽车，可到车主户口所在区
的指定地点，领取环保标志。

为了方便市民领取环保标志，我市对指
定地点补发环保标志的时间进行了分段。
其中，9月补发2012年注册入户的车辆，
10 月补发 2013 年第一季度注册入户的
车辆，11月补发 2013年第二季度注册入
户的车辆，12月补发 2013 年 7月以后注
册入户的车辆。市民可根据车辆注册入
户的时间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地点领取
环保标志。

2008年和2010年注册的小型、微型非
营运载客汽车，即使尚未到安检时间，也

仍需进行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。城市区
车主可到洛阳市永顺汽车检测有限公司
或洛阳市谊隆车辆综合检测中心进行免
费检测；各县（市）车主可到所在县（市）机
动车尾气检测站进行免费检测。

另外，即日起，新注册入户的机动车辆，
只要符合国家环保型式核准目录要求，不用
进行机动车环保定期检测，车主应在车辆注
册入户的一周内办理领取环保标志的相关
手续。

在城市区注册入户的机动车辆可分别
在市车管所服务大厅、九州机动车登记服务
站、德众机动车登记服务站、市舜通汽车维
修有限公司环保窗口领取环保标志；在各县
（市）注册入户的机动车辆到所在县（市）机
动车尾气检测站环保标志发放窗口领取环
保标志。

未到安检时间的车辆，
在车主户口所在区领取环保标志

需安检的车辆，
可顺便到指定检测站进行环检

明年起，
对违规车主将处罚100元记3分

●注：根据我市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和机动车尾气治理工作需要，限行区域还将适时逐步扩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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限行时间：
自2014年1月1

日起，每日8:00至18:00

限行车辆：
未取得环保检

验合格标志的机动
车辆（两轮、三轮摩
托车除外），执行公
务的军车、警车、消
防车、救护车、工程
抢险车、环卫工程
车等特种车辆暂不
列入限行范围。

明年1月1日至6月30日为过渡期，其间以劝告教育为主

明年起，尾气不达标的机动车要限行

限行区域确定 违者罚 100元记3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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